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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社险〔2026〕9 号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

2025 年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攀枝花市财政局：

按照《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本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

通知》（攀财绩〔2026〕2号）要求，着力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

率和资金使用效益，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中心认真组织开展了

2025年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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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是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下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，内设 10科 1室。

（二）机构职能。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主要职责为受理城镇应参加养

老保险单位和个人的社会保险登记、申报管理。承担机关事业单

位职业年金的征缴工作，承担养老保险管理工作。按规定核准和

支付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。建立和管理参保单位和个人缴费

记录。开展与养老保险费征缴有关稽核工作。具体指导全市企业

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。负责组织实施全市机关事业单

位养老保险社会统筹、制定和完善业务经办流程及内部控制管理

制度、统一基金收支管理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。负责市本级

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登记、申报缴费、关系转移接续、个人账户和

职业年金账户的建立管理、退休待遇核定、社会保险稽核和基金

管理。指导各县（区）社保经办机构开展相关工作。承担工伤保

险经办管理、市本级工伤保险单位行业风险类别及单位缴费率核

定、编制工伤保险支付计划及劳动能力鉴定服务工作。负责指导

全市工伤保险经办工作。组织实施全市工伤保险预防工作。

（三）人员概况。

截至 2025年末，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核定人员编制

数 61人，实有在编人员 58人，退休人员 34人。根据工作需要

另外聘用人员 12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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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部门资金收支情况

（一）收入情况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25年初预算收入 1442.31万

元。2025年决算报表中本年收入 1550.82万元，其中：其他组织

事务支出 13.69万元，占 0.88%；行政运行 991.49万元，占 63.93%；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140.59万元，占9.07%；行政单位离退休103.77

万元，占 6.69%；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15.07万元，

占 7.42%；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16.16万元，占 1.04%；

行政单位医疗 61.36万元，占 3.96%；公务员医疗补助 6.84万元，

占 0.44%；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.73万元，占 0.5%；住房公

积金 94.12万元，占 6.07%。

（二）支出情况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25年初预算支出 1442.31万

元。2025年决算报表中本年支出 1550.82万元，其中：其他组织

事务支出 13.69万元，占 0.88%；行政运行 991.49万元，占 63.93%；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140.59万元，占9.07%；行政单位离退休103.77

万元，占 6.69%；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15.07万元，

占 7.42%；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16.16万元，占 1.04%；

行政单位医疗 61.36万元，占 3.96%；公务员医疗补助 6.84万元，

占 0.44%；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.73万元，占 0.5%；住房公

积金 94.12万元，占 6.0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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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认真落实各项社保经办任务，

坚持保发放、拓扩面、优服务、防风险、促发展，持续推进社保

经办精细化、规范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建设，兜住、兜

准、兜牢民生底线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提供坚强

保障。

1.全力提升社会保险覆盖面。加大社会保险扩面力度，积极

掌握参保人员底数，督促用人单位依法为职工参加社会保险，持

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、灵活就业人员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

精准扩面。继续推进落实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政策，

持续做好公务员、参公事业单位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经办工作。全

市被征地农民和退捕渔民做到“应保尽保”。

2.深化社保帮扶助力乡村振兴。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帮扶政策，对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，继续巩固乡村

振兴成果。为全市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重度残疾人、原建档立

卡贫困人员等困难群体代缴养老保险费，代缴率 100%。

3.多渠道筹资促进养老缴费提质增效。开展集体经济补助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试点工作，有效提升参保居民的缴

费积极性和村集体凝聚力，助推攀枝花市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。

4.保障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。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，保

障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工伤人员待遇按时足额发放。稳步提高

社会保险待遇水平，深化社保待遇精细化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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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有序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与企业职工养老

保险全国统筹。扎实做好政策宣传、人员培训、信访维稳等工作，

统一政策解释口径，建立应急处置机制，增强群众对延迟退休改

革的理解，确保延迟退休政策有序落地。紧密跟进我省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新政策及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延迟退休政策制定情

况，同时加强与企业沟通协调及对县区的政策指导，力争平稳过

渡。

6.稳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。高效有序开展

机关事业单位 2024年退休人员待遇重算，成功兑现全市机关事

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，及时兑现退休人员职业年金待遇。

7.持续推进社保数字化转型。依托四川省社会保险信息系

统，积极对接四川省政务服务网、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等

网上办事平台，充分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技术信息，推进社保

经办全流程数据化服务，推进社保服务“网上办”“掌上办”“云端

办”，变“群众跑腿”为“数据跑路”。

（三）结余分配和结转结余情况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25年决算报表中无结转结

余。

三、部门预算绩效分析

（一）部门预算总体绩效分析

1.履职效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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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“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经费”项目在当

期完成了项目的总体实施，执行率 100%。2025年为省管森工企

业离退休人员完善了社会化服务管理信息，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

率达到 100%。确保代管的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

按时足额发放，提升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水

平。

（2）“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”项目在当

期完成了项目的总体实施，执行率 100%。保证了市社会保险事

务中心工作正常开展。

2.预算管理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严格按要求编制年初部门预算，

年初预算编制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。严控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

培训费、差旅费等支出，年终无结转结余。

3.财务管理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，由办公室

统一管理各项资金，严格按照财政要求上报资金使用计划，并在

实施过程中做到资金专项专用。所有支出严格按照财务会计管理

规定，做到资金使用有计划、审批有手续、支出合理规范。并及

时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。

4.资产管理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无资产超最低使用年限的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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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闲置一年以上的资产。

5.采购管理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，严格执行

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管理办法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项目绩效分析

常年项目绩效分析。该类项目总数 2个，涉及预算总金额

88.1万元，1—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 100%，其中：预算结

余率大于 10%的项目共计 0个。

1.项目决策

项目设立、调整延续等方面符合资金管理基本规范和决策程

序要求，项目规划论证符合中省要求，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科

学合理，属于政府支持范围，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，

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、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，项目制度

办法体系健全、要素完备。

2.项目执行

预算执行过程严把审核关口，强化资金监督使用，确保项目

资金专款专用。对预算执行进度缓慢的项目，督促并加快资金执

行进度。资金执行进度 100%。

3.目标实现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和重点

工作，按照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从数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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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、成本和时效等方面细化绩效指标，注重绩效目标符合客观

实际，以定量方式表述，绩效目标设置科学。积极推进预算绩效

运行管理，开展事中绩效监控，确保绩效目标实现。2025年度

一般公共预算中工资、五险一金等人员支出保障了职工正常待遇

按月发放；办公费、水电费、差旅费等日常开支，保障了中心日

常办公和人员运转支出。2025年完成项目资金支付，达到预期

目标。

（三）绩效结果应用情况。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将实际完成数和年度指标值进

行对比分析，对预算指标进行合理评估，科学、合理的编制部门

预算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绩效自评结果拟在我中心网站公示公

开。
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

2025年，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着力推进社保改革任

务落地落实、公共服务提质增效、运行管理提档升级、严防风险

确保基金安全，推动全市社保经办事业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。扎

实开展社保经办工作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

感，各项工作成效显著。继续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按时足额

发放和支付，维护参保人员合法权益，调整增加各类退休人员基

本养老金，积极完善工伤保险信息系统功能，做好工伤保险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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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全面完成年初预算绩效目标及省级下达的目标任务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

无。

（三）改进建议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中心将加强与财政部门的紧密配合，开

展好整体支出及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，运用好绩效评价的结

果，不断提升预算管理水平。

已

附表：1.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打分表

2.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3.2025年省管森工社会化管理工作经费专项预算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4.2025年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

费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5.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6.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
7.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

2026年 3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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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打分表
绩效评价指标指标分值

指标解释

自评

得分

备

注

一级
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指标

分值

总体

ğè

ù65

分ö

Č职è能

ù15 分ö
Č职è果 15

部Üø体ğè目标中选定3-5个核心职能目

标ó反映í项职能目标完成è果情况
15

预算管理

ù25 分ö

预算Ï制质量 8
部Ü是否严格ĘĄ求Ï制ąī部Ü预算óą

ī预算Ï制的科学性Ø准确性
7.4

单位收入ñ筹 4 部Üñ筹ĂĨ收入程â 4

支出执行Úâ 6 部Ü 1ü 6ĪÊ1ü 10 Ī预算执行情况 5.2

预算ąāú余 2 部Üø体ąā预算ú余情况 2

严Ô一Ò性支

出
5

部Ü严Ôæ三公åĀ费Ê会ģÊ培ĠÊ差旅Ê

Ë节ËãÊË公Ē备购置Ê信息网ð及软ß

购置更ÐÊá题Ā费等 8项一Ò性支出情况

5

财ì管理

ù10 分ö

财ì管理制â 4 部Ü财ì管理制â建ò情况 4

财ì岗位Ē置 2
部Ü财ì岗位Ē置是否à合相关财ì管理

制âĄ求
2

资金使þÕ范 4
部Ü资金使þ是否à合相关财ì管理制â

Õ定
4

资Ĝ管理 č均资Ĝ变化 3 部Üč均资Ĝ变化情况 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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ù9分ö 率

资Ĝ利þ率 3 部Ü资ĜĐ最低使þą限情况 3

总体

ğè

ù65

分ö

资Ĝ管理

ù9分ö
资ĜĔď率 3 部ÜÖ置一ąä上的资ĜĔď情况 0

采购管理

ù6分ö

支ġ中Ĥ企业

发ã
3

部Ü是否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促Ú中Ĥ企业

发ã相关管理Ë法
3

采购执行率 3 部Ü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支付比例情况 3

项目

ğè

ù35

分ö

项目决策

ù12 分ö

决策程序 4
部Ü预算项目Ēò是否ĘÕ定Č行Û估Ė

ÞÊô报程序
4

目标Ē置 4

部Ü预算项目ğè目标与Ĭ划ė内的Ùì

量Ê预算安排的资金量匹ē情况óğè目标

Ē置是否科学合理ÊÕ范完øÊ量化Ĉ化Ê

预算匹ē

3

项目入库 4
部Ü预算项目是否在Õ定时Ó完成项目入

库
4

项目执行

ù12 分ö

执行同向 4
部Ü预算项目实际列支内容是否与ğè目

标Ē置Ì向相à
4

项目调ø 4 部Ü预算项目是否采取对应调øÑÉ 4

执行ú果 4 部Ü预算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4

目标实现

ù11 分ö

目标完成 4 部Ü预算项目ğè目标ý量Ğ标完成情况 4

目标÷离 4 部Ü预算项目ğè目标ý量Ğ标实现程â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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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预ė目标的÷离情况

实现è果 3 部Ü预算项目ğè目标èĦĞ标实Éè果 3

扣分项

ù10

分ö

被ÛÝ部Üē合â - 被ÛÝ对象工作ē合情况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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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ù2025ąâö

单位ë万元

部Ü名称 ĩ枝花市Í会保险ûì中心

ąâ部Üø

体支出预算

资金总额 财政拨ă 其他资金

1550.82 1550.82

ąâ总体

目标

1.ĥĚ确保全市各类参保čÿ基本养老金Ę时ħ额发放ó及时支付各项Í会保险待遇ê2.Ę政策调ø增î

各类养老保险待遇领取čÿ基本养老金水ċê3.ï好城镇企业职工Ê灵ď就业čÿÊ机关û业单位职工ä

及工伤保险参保登ĝÊô报工作ê4.Ćć实É全市征地农转ĢčÿÍ会保障工作ê5.建òě全ĩ枝花市æ预

防Ê补ĉÊ×复å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â体ĊÎ

ąâ主Ą

Ùì

Ùì名称 主Ą内容

待遇发放

确保全市各类参保čÿ基本养老金Ę时ħ额发放ó及时支付各项Í会保险待

遇

待遇核定 对à合đß的Ð增退休čÿÚ行待遇核定

待遇调ø 调ø增î各类养老保险待遇领取čÿ基本养老金水ċ

参保登ĝ ï好全市各类čÿ参保登ĝÊô报工作

工伤预防 建òě全ĩ枝花市æ预防Ê补ĉÊ×复å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â体Ċ

ąâğè

Ğ标
一级Ğ标 õ级Ğ标 三级Ğ标

ğèĞ

标
ğèĞ标值

ğèâ

量单位

实际完成

Ğ标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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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

Ĝ出Ğ标

ý量Ğ标

ę受养老保

险待遇čý
ç

32 万č ç32 万č

参保单位 ç 7000 家 ç7000 家

养老保险参

保čý

ç 80 万č ç80 万č

质量Ğ标

基本养老金

发放准确率
ç

95
%

ç95%

资金发放到

位率
= 100

%
100%

Ùì完成及

时率
ç

99
%

ç99%

时èĞ标
基本养老金

发放准确率
ç 95 % ç95%

èĦĞ标
Í会èĦ
Ğ标

基本养老金

发放工作
定性Ğ标

确保全市各类参保

čÿ基本养老金Ę

时ħ额发放ó及时

支付各项Í会保险

待遇 óĕ护Í会稳

定

全市各类参保čÿ基本

养老金Ę时ħ额发放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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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
2025 年省管森工社会化管理工作经费
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1．说明项目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。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是“省管森工社会化管理工作经

费”项目的实施主体，负责项目的实施、监督、管理等工作。承

担城镇应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单位和个人的社会保险登记、申报管

理，建立和管理参保单位和个人缴费记录，按规定核准和支付参

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开展与养老保险费征缴有关稽核工作，指

导各县（区）社保经办机构开展相关工作。

2.项目立项、资金申报的依据。

“省管森工社会化管理工作经费”项目资金由省级财政下拨，

市级财政年中下达指标。

3.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，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、范围

与支持方式概况。

为进一步规范省管森工社会化管理工作经费管理，提高资金

使用绩效，严格按照《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关于印发〈森工人员退休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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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社〔2017〕7号）文件要求使用资金。

4.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。

四川省社会保险管理局根据相关基础数据和人均标准，研究

提出资金分配方案，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审核并按规

定程序报批后，由财政厅、省社保局联合下达预算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1. 项目主要内容。

“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经费”项目资金主要

用于确保全市社保经办机构代管的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基

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提升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

理服务水平。

2.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，包括目标的量化、细化情况

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。

（1）质量指标：按时足额发放率达到 100%。

（2）数量指标：森工企业退休人员数量≥750人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：社会化管理工作成本 7.69万元。

（5）社会效益指标：维护社会稳定。

（6）满意度指标：森工退休人员满意度ç95%。

3.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

行。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按照 2025年目标任务制定绩效目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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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合理可行。

（三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。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项目绩效评价按照前期准备阶段、自

评阶段、实施评价阶段、报告撰写阶段、结果运用阶段五个阶段

的工作流程。办公室成立项目评价小组对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进行

自查自评。

二、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

“省管森工社会化管理工作经费”项目资金共 7.69万元，资金

支付完成 100%。
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。

“省管森工社会化管理工作经费”项目资金由省级财政下拨，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在“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”中申报项目资金，

市级财政完成批复并下达指标。

（二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。

1．资金计划。

此项目资金 7.69万元，主要用于开展省管重点森工企业离

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发放和领取资格认证工作。

2．资金到位。

此项目资金7.69万元，于2025年中由市级财政批复并下达预

算指标，到位率100%。

3．资金使用。

此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确保全市社保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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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机构代管的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

放，提升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。资金到

位后，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严格按财经纪律、财务管理等相关规

定，严格审核各项支出，及时支付，资金支付完成100%。

（三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。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，由办公室统一

管理 “省管森工社会化管理工作经费”项目资金，严格按照上级

要求上报资金使用计划，并在实施过程中做到资金专项专用。所

有支出严格按照财务会计管理规定，做到资金使用有计划、审批

有手续、支出合理规范。并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，按财

政要求及时编制和公开项目资金绩效目标。

三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。

办公室在部门预算中申报项目资金，并制定绩效目标；按照

项目执行情况在“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”中完成资金的申请和支

付。稽核科成立项目督导检查工作小组，不定期对项目执行进度

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。

严格按照《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
印发〈森工人员退休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财社

〔2017〕7号）文件要求使用项目资金。

（三）项目监管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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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稽核科成立项目督导检查工作小组，不

定期对项目执行进度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及时督促整改，确保了项目按时保质完成。
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。

“省管森工社会化管理工作经费”项目在当期完成了项目的

总体实施，执行率100%。确保代管的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基

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提升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

理服务水平。

（1）质量指标：按时足额发放率达到 100%。

（2）数量指标：森工企业退休人员数量≥750人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：社会化管理工作成本 7.69万元。

（5）社会效益指标：维护社会稳定。

（6）满意度指标：森工退休人员满意度ç95%。
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。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社会保险

管理局当年下达的绩效目标，严格执行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
确保2025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完成。确保了全市社保经办机构代管

的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提升了省

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，省管森工离退休人

员满意度≥9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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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
1.项目决策。

项目设立、调整延续等方面符合资金管理基本规范和决策程

序要求，项目规划论证符合中省要求，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科

学合理，属于政府支持范围，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，

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、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，项目制度

办法体系健全、要素完备。

2.项目管理。

按实际区域分配结果选择客观因素测算验证资金分配科学

合理、均衡公平。资金实际支持对象符合管理要求，符合支持对

象范围。

3.项目实施。

此项目资金 7.69万元，2025年中由市级财政下达预算指标，

到位率 100%。主要用于确保全市社保经办机构代管的省管森工

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提升省管森工企业离

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。资金到位后，市社会保险事务中

心严格按财经纪律、财务管理等相关规定，严格审核各项支出，

及时支付，资金支付完成 100%。

4.项目结果。

2025年为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完善了社会化服务管理

信息，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率达到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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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经费”项目在当期完

成了项目的总体实施，执行率100%。确保代管的省管森工企业离

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提升省管森工企业离退休人

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。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。

无。

（三）相关建议。

强化预算资金精细化管理，提高预算资金科学性、合理性。

严格根据相关标准和依据，进行资金使用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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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

2025 年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

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1．说明项目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。

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是“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

业费及水电费”项目的实施主体，负责项目的实施、监督、管理

等工作。攀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主要职责为受理城镇应参加

养老保险单位和个人的社会保险登记、申报管理。承担机关事业

单位职业年金的征缴工作，承担养老保险管理工作。按规定核准

和支付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。建立和管理参保单位和个人缴

费记录。开展与养老保险费征缴有关稽核工作。具体指导全市企

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。负责组织实施全市机关事业

单位养老保险社会统筹、制定和完善业务经办流程及内部控制管

理制度、统一基金收支管理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。负责市本

级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登记、申报缴费、关系转移接续、个人账户

和职业年金账户的建立管理、退休待遇核定、社会保险稽核和基

金管理。指导各县（区）社保经办机构开展相关工作。承担工伤

保险经办管理、市本级工伤保险单位行业风险类别及单位缴费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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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、编制工伤保险支付计划及劳动能力鉴定服务工作。负责指

导全市工伤保险经办工作。组织实施全市工伤保险预防工作。

2. 项目立项、资金申报的依据。

“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”项目在 2025年

年初预算中申报，由市财政批复。

3. 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，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、范

围与支持方式概况。

为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我单位制定了《攀

枝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大额资金管理制度》。

4. 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。

根据单位进驻人数，租金按照办公面积 40 元/平·年计算，

物业费按照 1000 元/人计算，水电费按照 1071 元/人·年计算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1. 项目主要内容。

“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”项目资金主要用

于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支付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

电费，保障单位正常运转。

2.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，包括目标的量化、细情况以

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。

（1）数量指标：按季度缴纳 4次/年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全额缴纳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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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成本指标：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

804089.4元/年。

（5）社会效益指标：保障单位正常运转。

（6）满意度指标：物业公司满意度达到满意。

3.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

行。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按照 2025年目标任务制定绩效目标，

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合理可行。

（三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。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项目绩效评价按照前期准备阶段、自

评阶段、实施评价阶段、报告撰写阶段、结果运用阶段五个阶段

的工作流程。办公室成立项目评价小组对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进行

自查自评。

二、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

“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”项目资金共

80.41万元，资金支付完成 100%。
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。

“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”项目资金由市级

财政下拨，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在“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”中申

报项目资金，市级财政完成批复并下达指标。

（二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。

1．资金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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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项目资金 80.41万元，用于支付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

物业费及水电费，保障单位正常运转。

2．资金到位。

此项目资金80.41万元，2025年年初市级财政批复并下达预

算指标，到位率100%。

3．资金使用。

此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

水电费。此项目资金到位后，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严格按财经纪

律、财务管理等相关规定，严格审核各项支出，及时支付，专款

专用，资金支付完成100%。

（三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。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，由办公室统一

管理 “社保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资金”项目资金，严格按照上级要

求上报资金使用计划，并在实施过程中做到资金专项专用。所有

支出严格按照财务会计管理规定，做到资金使用有计划、审批有

手续、支出合理规范。并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，按财政

要求及时编制和公开项目资金绩效目标。

三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。

办公室在部门预算中申报项目资金，并制定绩效目标；按照

项目执行情况在“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”中完成资金的申请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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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。稽核科成立项目督导检查工作小组，不定期对项目执行进度

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。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严格按财经纪律、财务管理等相关规

定，严格审核，及时支付，专款专用。

（三）项目监管情况。

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稽核科成立项目督导检查工作小组，不

定期对项目执行进度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及时督促整改，确保了项目按时保质完成。
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。

“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”项目在当期完

成了项目的总体实施，执行率 100%。

（1）数量指标：按季度缴纳 4次/年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全额缴纳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：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

804089.4元/年。

（5）社会效益指标：保障单位正常运转。

（6）满意度指标：物业公司满意度达到满意。
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。

通过 “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”项目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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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了单位正常运转，能更换的为参保人员提供社保服务。

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
“入驻政务中心单位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费”项目在当期完成

了全部缴纳，执行率 100%。保障了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工作正

常开展。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。

无。

（三）相关建议。

强化预算资金精细化管理，提高预算资金科学性、合理性。

严格根据相关标准和依据，进行资金使用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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